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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財稅會計學習交流協會112年度全國會計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

壹、目的 

為提升技職學生專業素養及培育優秀會計專業人才，結合國內外產業需求，

提早讓學生了解職場環境與方向，本計畫成立「全國會計專業人才產學媒合

專班」，培育學生於畢業年度順利考取記帳士證照（專技普考），鼓勵學生高

職畢業後，白天工作，晚上進修，能提早投入職場工作與社會接軌，並於大

學畢業後投考會計師證照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財稅會計學習交流協會 

三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

參、實施方式 

一、實施對象：全國公私立技術型高中（含普通高中附設專業群科、綜合高

中設置專門學程），在校學生二年級以上皆可報名參加。 

二、錄取名額及方式：視報名狀況，每縣市至多開設1班(上限30人)，由中華

民國財稅會計學習交流協會依報名表書面審查後公告錄取名單(低收入戶

或中、低收入戶者優先錄取)。 

三、錄取公告：112年4月28日(星期五)前公告於新北市立三重商工學校首頁。 

四、學費：免費。本計畫參加及獲選學生，課程費用由中華民國財稅會計學

習交流協會支應，學生所有課程免費。 

肆、報名方式與日期 

一、報名表如附件一，請於4月21日(星期五)前將報名表填妥並備齊所需附件

資料，掛號郵寄「三重商工實習處」收，地址：241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

路163號。  

二、說明會：為使學生及家長能更完整知悉本方案之執行與流程，欲報名參

加本計畫遴選之學生應參加(歡迎家長一起參與)112年4月14日(星期

五)16:10說明會，才能具體了解本計畫對學生專業學習之廣大效益。 

三、說明會採實體與視訊方式併行，學生及家長可以任選方式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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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實體：於新北市立三重商工弘道樓四樓會議室。 

(二)視訊連結(Google meet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aps-uvtx-hgp 

 

(三)參加說明會即日起可報名，表單連結： 

   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74b0ab641116a3cfdcf 

 

伍、培訓方式 

記帳士之考試屬國家考試中的專技普考，其考試科目有國文、會計學概要、

租稅申報實務、租稅法規相關法規概要、記帳相關法規概要；其中國文、會

計學概要與學生於畢業時參加統測時之科目相同，建議可以在校時納入授課

範圍。 

租稅申報實務、租稅法規相關法規概要、記帳相關法規概要這三科與實務

相關，建議於技高畢業後由中華民國財稅會計學習交流協會代訓，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在校訓練（結合學校課程規劃） 

(一)科目：國文、會計學概要。 

(二)上課地點：視訊教學(顧及各校學生方便上課，免去交通奔波) 

(三)培訓期間：高二學生上課時間為高二升高三的暑假至畢業年度5月。 

利用寒暑假及學生假日期間排課(會計學概要約108小時)。 

二、離校訓練(專業實務) 

(一)科目：租稅申報實務、租稅法規相關法規概要、記帳相關法規概要。 

(二)培訓時間：畢業年度5月～當年度考試(每年11月中旬) 

1.5月間依學生所在縣市媒合事務所或國稅局見習。 

2.6-10月間利用晚上及假日期間受訓(此為每年專班訓練6～10月總時

數約303小時，包含租稅申報實務約96小時、租稅法規相關法規概要

約120小時、記帳相關法規概要約87小時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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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就業媒合遴選方式 

於112年5月份，對所有錄取本培育計畫之學生辦理遴選，為後續學生工作

媒合預作準備，分下列二階段進行： 

第一階段：由中華民國財稅會計學習交流協會以學生參與書審，篩選錄取名

額之 2 倍人數，占總成績之 50%，並於112年5月5日(五)前公告於

三重商工首頁。  

第二階段：學生依培訓總成績之高低，選填志願序進行媒合，並於113年 5月1

日前通知。  

柒、大學畢業工作媒合 

為使會計服務業產業人才不斷鏈，學生於大學畢業前，由中華民國財稅會

計學習交流協會會計服務業同業(含會計師、記帳士、報稅代理人)需求登記，

以使學生於畢業後即能媒合工作。 

 

捌、持續訓練 

為使學生到各單位服務有一定的水準，在淡季時（每年約7-11月）由中華

民國稅務會計學習交流協會為各單位（各事務所）做在職訓練，以期學生能

吸收到新知，也減輕參與媒合的同業單位員工教育訓練成本。 

 

玖、薪資與補助 

為避免學生相互間比較，故由本協會為平台，制定統一的最低薪資給付及

學雜費補助規定，其餘則比照勞動基準法辦理: 

一、薪資給付： 

(一)到職前三個月:基本工資(112年為新臺幤(以下同)26,400元) 。 

(二)滿三個月到一年：基本工資+1,000元。 

(三)滿一年到三年：基本工資+2,000元。 

(四)滿三年後：基本工資+3,000元 或 回歸各單位給薪方式，但不得低於 

基本工資+3,000元。 

(五)提供獎勵制度：學生考取記帳士證照後，隨即於次月調整其薪資待遇，

薪資給付為上述1-4點再額外每個月增加3,000元作為專業加給，鼓勵

學生考取記帳士專業證照。 

二、學雜費補助：(以該學期有註冊為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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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大學進修部一年級：每學期補助10,000元(每年二學期)。 

(二)大學進修部二、三年級：每學期補助15,000元(每年二學期)。 

(三)大學進修部四年級：每學期補助5,000元(每年二學期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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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表一)  

112年度全國會計專業人才產學媒合專班報名表 

 

校名  

科別  班級  

姓名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學號  

出生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地址 
 

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家長同意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手機： 

導師：             實習處(教務處)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註： 

報名時請依序附高二上學期成績單、自傳及清寒證明。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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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)  

112年度全國會計專業人才產學媒合專班 

報名學生 自傳 

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

簡易自傳(200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考專班動機(100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